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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見證與呼召 
蔡景輝 

我在香港出生、成長。就像許多中國家庭一樣，我們家也

隨著中國的傳統，燒香祭祖，拜各種各樣的神。但是，這些儀

式對我並沒有多大意義。小學一年級，我上的是基督教學校，

還記得我曾天真的向基督教的神禱告。但是隨後父母把我轉學

到佛教學校讀了三年。在之後的幾年中，宗教對我不過是些無

聊的迷信。 
 

十六歲那年，我上的男校和另外一所女校聯合參加「香港

校際音樂節」的混聲比賽。練唱時我認識了幾位非常友善可親

的新朋友﹔後來我知道他們是基督徒。那學年結束時，他們邀

請我去一個青年團契。從此，我開始參加他們的青年團契和他

們的教會，那裡的人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暑假快結束時，我想我不該再浪費時間在那些宗教

的事上，我又不可能信他們的「神」，聖經上的那些神蹟都是

不科學、不合理的。當然，我應該專心學校的功課，因為新學

年的成績和我能否進一間好大學大有關係。 
 

但是另一方面，我不太願意放棄這些新朋友。我和自己辯

論。他們聲稱他們的愛來自神。我想，如果神如此抽象，為什

麼他們的愛那麼真實？我是個實際的人，有天晚上，我就跟神

禱告：「如果你真存在，我就相信你。」當時我心裡想的是﹔

如果神不存在，就算我是跟空氣講話，也沒什麼損失。同時也

在心裡衡量基督教和佛教，這是當時我所知道的兩大宗教。也

許兩者中有一個是真的，那麼，是哪個呢？那天晚上，我功利

的邏輯盤算著﹔情況一：如果我相信佛教，行禮如儀，但是基

督教是真的。所以我雖然做了所有的好事，卻因不信耶穌不能

進天堂。情況二：如果我相信基督教，行事如基督徒，但是佛

教是真的。那麼我雖然選錯了宗教，卻因做了所有的好事得以

進入涅槃。所以，看來選基督教比較保險。就在那種情況和扭

曲的邏輯之下，我第一次決定成為基督徒。事實上我完全糊塗

了。然而神真憐憫我，儘管我行事無知祂還是拯救我。 
 

知道我成為基督徒，我的基督徒朋友都好興奮。有個比我

大幾歲的姊妹，建議我每天讀聖經禱告。既然決定了作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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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失業金也不是一申請馬上可到手。發出五十多份的求職

書，只有一個面試。結婚多年頭次懷孕，孩子四個月後出世，

保健保險如何？甚麼時候再有固定的入息？青黃不接的日子會

有多長？信心已不再是頭腦知識上、理論上的事了。若不是在

第一次的考驗中體會到神的信實，我想我們一定是以人的邏

輯，覺得就算最後一個月收到的薪水、失業金還沒到手，那一

次不十一奉獻神也會諒解（其實神也從來沒有強迫過祂兒女這

樣做，正如祂給的典章、律例也不是強迫祂子民去做，只是說

你們要遵守）。感謝神，祂的確是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憑祂

的恩典和憐憫我們憑信心照常奉獻，又一次蒙福體會到祂的信

實廣大，祂也很奇妙的賜下一份工作。這份工作不是靠花了多

少心思去寫求職書而得，乃是由一位已離開多年的弟兄，因偶

然得聞我們的景況，打電話來告知可向他公司某一部門（也不

是他自己的部門）去申請。 
 

若肯照所得的亮光去行才知道神會再帶我們更進入迦南美

地（那流奶與蜜的美地），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學作好管家，

金錢的奉獻僅是一個開端，這些年來不是沒有掙扎。例如初時

的奉獻是拿扣了稅的薪水才撥出；後來神光照我們，是不是公

司、政府先扣稅我們很接納，認為理所當然，屬神的十一是在

這後面呢？當生活安穩了，有了些積蓄去投資買股票，是到年

底才跟神算嗎？神何時是與我們斤斤計較的呢？神感動你對祂

事工奉獻只限於十分之一嗎？神感動你幫助肢體內弟兄姊妹或

傳道人的需要，是不是一定要找找門路看可不可以經過教會或

其他不牟利、可免稅的機構可用來扣稅才做？還是可不可以扣

稅是次要，以尊重神的帶領為首？有沒有曾與神討價還價？神

啊，如我買或賣這車子、房子，如果價錢可以便宜或多賣若

干，那若干我便奉獻。先滿足我條件、我要的，多餘的才輪到

神？是不是除了撥出來的奉獻，餘下的就全屬自己任憑己意去

用，不必再看合不合神的心意？ 
 

  我們頭腦上承認我們的一切（資源、智慧、才能）是從神

而來，但一切是神所託付的就領會得很慢了。那是不是說既是

託付的，那我們沒份了？絕不，請看創世記第一章，神創造一

切是給人管理，但也是給人享受，希望我們在享受神所賜的，

在享受中別把祂放在一邊不理。說是倚靠神，但眼見經濟市場

的飄動，心情不會跟著拋？患得患失的心情好難受呀！那時才




















